
淄博中学 2026 年书法特长生测试内容及评分办法

一、考试内容

1.书法临摹（50%）+书法创作（50%）。

2.书法临摹书体统一为楷书，临摹范本不限(考生自带

范本，须是正式出版发行版本，严禁携带自行手写范本)。

3.书法创作，现场抽题，考生自选书体进行创作。

二、考试要求

1.临摹和创作用纸为四尺整张，试卷采用竖式，上半部

分为临摹，下半部分为创作。考生姓名、考号一律用钢笔或

圆珠笔写在纸张正面的左下方横竖 10 厘米的三角区域内，

试卷中不得出现时间、姓名等落款，有违反以上规定者，试

卷作废。因考号、姓名书写不清晰而无法辨认的试卷一律判

0 分。

2.考试开始先进行书法临摹考试。临摹楷书范本及内容

不限，字数不少于 20 字。

3.书法创作考试内容由考务人员于考前抽签决定，书体

不限。

4.考试时间为 2.5 小时。除考试用纸由学校提供，其他

工具材料由考生自备。

三、评分标准

1.线条(40%)

线条准确有力，蕴筋含骨。线条圆浑，有显著的凹凸感

和一定的层次感；起笔、收笔顿挫有致，有生动感。

2.结构(30%)



准确地处理笔划之间的大小长短比例和字的上下左右

关系，笔划排列组合合理舒展，字与字之间有一定的大小和

长短的互补与穿插。

3.章法(30%)

风格特征明显，用笔方法、结体特征、章法布局协调自

由，不扭捏，不造作，创作有显著的个人面貌和新意。


